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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医务人员职业防

护工作的具体措施，提供必要的防

护用品，保障医务人员的职业健康。

Ø 医疗机构应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制定医务人员

的职业防护制度，并认真落实。

Ø 定期进行培训，使医务人员充分掌握职业防护

相关知识与防范措施，有效预防自身感染。

Ø 医务人员应掌握医院感染标准预防的基本原则

和具体措施，并能根据情况，在必要时采取适

当的额外预防措施。

Ø 医疗机构应为医务人员提供合格和充足的防护

用品，以备需要时使用。

Ø 医务人员发生职业暴露时，应有登记、报告、

追踪制度及处理流程与措施等。

《医院感染管
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令第

48号，2006
年）



l隔离的管理要求
Ø隔离的实施应遵循“标准预防”和“基于疾病传播途径的预防”则。
Ø应加强传染病患者的管理，包括合理安置床位，隔离患者，指导患执行手卫生、呼吸道卫生／咳嗽礼仪、
探视制度等。
Ø应加强对医务人员隔离与防护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为其提供合适、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医务人员正确掌
握常见感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隔离方式和防护技术，熟练掌握操作规程。个人防护用品应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有效期内使用，方便取用。
Ø应采取有效措施管理感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l不同传播途径疾病的隔离预防原则
Ø在标准预防措施的基础上，应根据疾病的传播途径（接触传播、飞沫传播、空气传播和其他途径传播如虫
媒传播），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隔离与预防措施。
Ø隔离病区（室）应有隔离标识，标识颜色和内容根据需求制定，如黄色标识一般用于经空气传播疾病的隔
离，粉色标识一般用于经飞沫传播疾病的隔离，蓝色标识一般用于经接触传播疾病的隔离。

l 接触肺结核等经空气传播疾病患者时，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还应采用经空气传播疾病的隔离与预防措施。
l 患者的隔离：原则上应尽快转运至有条件收治经空气传播疾病患者的医疗机构或科室进行治疗，转运过程中

医务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病情允许时，患者宜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具有传染性的肺结核患者宜安置在负压
隔离病房；患者外出时，宜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并定期更换；宜限制其活动范围；应进行空气消毒。

l 应加强医务人员隔离与防护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为其提供合适、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个人防护用品应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方便取用，在有效期内使用。

l 医务人员应正确掌握常见感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隔离方式和防护技术，熟练掌握操作规程，根据标准预防、
不同传播途径疾病预防与控制需要及疾病危害性，选择适宜的个人防护用品。

《医院隔离技术标准》（WS/T 311-2023)



《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防护导则》
（GBZ/T 213-2008)

l 血源性病原体的职业暴露是工作场所引起的问题，

用人单位应开展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的防控活动，

以保障劳动者享有职业病防治法所规定的职业卫生

权利，并接受政府、劳动者和工会组织的监督

l 血源性病原体职业危害预防的最有效措施，是尽量

完全消除工作场所的危害，如保持操作场所宽敞、

明亮；尽量少用锐器或针具，取消所有不必要的注

射；必须进行注射操作时推荐采用无针系统

《医院感染监测标准》（WS/T 
312-2023)

l 医疗机构应开展工作人员感染性疾病职业暴露监测，监

测对象为全院工作人员，包括所有医务人员及实习生、

进修生、规培生等在院工作的人员，含医生、护士、医

技人员，以及后勤人员、保安、保洁员、职业陪护等各

类人员。

l 监测内容包括职业暴露发生经过、原因、患者病原体携

带情况、暴露方式、处理措施及感染情况等信息。

l 工作人员发生职业暴露后立即报告，填写相关暴露登记

表后由专业医生对其暴露情况进行评估及处置，并对其

后续情况进行跟踪随访。院级层面对职业暴露案例定期

进行总结、分析、反馈，并报告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



使用后的锐器应当立即弃置于符合规定的

锐器盒内，严禁用手直接接触使用后的针

头、刀片等锐器，落实防止锐器伤的各项

措施

强调标准预防主要包括手卫生、隔离、环

境清洁消毒、诊疗器械／物品清洗消毒与

灭菌、安全注射等措施。医疗机构应当加

强资源配置与经费投入，以保障感控标准

预防措施的落实；不得以控制成本和支出

为由，挤占、削减相关费用，影响标准预

防措施的落实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
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480号）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基层
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基本要求的通知》
（国卫办医发〔2013〕40号）



l 医疗卫生人员及人民警察等在职业活动中发生
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后，应就地进行局部紧急
处理，不具备自行处置能力者应及时到就近的
医疗机构进行局部紧急处理，并在1小时内报告
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当在暴露发生后2小时内
向辖区内处置机构报告，并提供相关材料，配
合处置工作

l 对存在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感染风险的暴露者，
处置机构应当在发生暴露24小时内采集其血样，
按照《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的要求检测
艾滋病病毒抗体，若抗体初筛检测阴性，需要
在随访期内进行动态抗体检测；若抗体初筛检
测阳性，进行抗体确证检测，若抗体确证为阳
性，视为暴露前感染，将感染者转介到相关医
疗机构按规定进行随访干预和抗病毒治疗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
发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处理
程序规定的通知》（国卫办疾控

发〔2015〕38号）
l 医务人员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防护措施应当遵照

标准预防原则，对所有患者的血液等体液及被血液
等体液污染的物品均视为具有传染性的病源物质，
医务人员接触这些物质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

l 医务人员发生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后应及时报告，
医疗机构应当有指定的部门对其暴露的级别和暴露
源的病毒载量水平进行评估和确定

l 医疗机构应当对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情况进行登记，
登记的内容包括：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发生的时间、
地点及经过；暴露方式；暴露的具体部位及损伤程
度；暴露源种类和含有艾滋病病毒的情况；处理方
法及处理经过，是否实施预防性用药，首次用药时
间，药物毒副作用及用药的依从性等情况；定期检
测及随访情况

《卫生部关于印发＜医务人员艾
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
原则（试行）＞的通知》（卫医

发〔2004〕1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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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和预防技术



隔离预防的管理要求

各科室应严格执行《医院隔离技术标准》
的规定，落实相关疾病的隔离工作

1

科室应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根据疾病传
播途径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3

各科室设置个人防护用品箱，根据基数随
时补充，并且保证随时可取、各种用品在
有效期内

5

在新建、改建与扩建时，医院感染管理小
组应对建筑布局进行审查，使其符合医院
卫生学要求，具备隔离预防的功能，区域
划分明确，标识规范清晰

2

各科室应加强医务人员隔离与预防知识和
技能的培训，使其掌握常见传染病的传播
途径、隔离方法和预防技术

4

科室应加强传染病患者的管理，严格执行
探视制度

6



隔离预防的措施

隔离预防包括标准预防和基于疾病传

播途径的预防（即额外预防），后者

包括接触预防（隔离）、飞沫预防

（隔离）和空气预防（隔离）

隔离预防是采用各种方法、技术，防止感染

因子从患者、携带者及场所传播给其他人。

隔离预防的目的是采取有效的隔离技术切断

感染链中的传播途径，防止病原体在患者、

医务人员及媒介物中播散，减少已知的感染

源造成的医院感染传播，减少医院感染的发

生和暴发流行



针对医院所有患
者和医务人员采
取的一组预防感
染措施

定义 原则

基于患者血液、
体液、分泌物、
非完整皮肤和粘
膜均可能含有感
染性因子的原则

核心
思想

一视同仁
    认为患者的血液、
体液等均具有传染性
双向防护
    医护人员、患者

三种隔离
    接触隔离
     飞沫隔离
     空气隔离

具体
措施

手卫生
个人防护用品
呼吸道卫生/咳嗽礼仪
患者安置
诊疗设备及环境清洁消毒
医用织物处理
安全注射
医疗废物管理

标准预防



额外预防

 额外预防：是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根据病原体的传播途径（空气传播、飞

沫传播和接触传播）采取的额外预防措施（空气隔离、飞沫隔离、  接触隔离）

• 标准预防是针对人（医务人员和患者）采取的预防感染的保护性措施

• 额外预防强调的是通过阻断传播途径预防感染所采取的措施



额 外 预 防 的 类 别 及 措 施
预防措

施 接触隔离 飞沫隔离 空气隔离

适用疾
病

多重耐药菌感染、艰难梭菌／诺如病毒／
轮状病毒肠胃炎、单纯性疱疹、带状疱疹、

脓疱病、水痘、疥疮等

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腮腺炎、百
日咳、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手足口病等

麻疹、水痘、开放性肺结核、重症急性呼吸
综合征、流行性出血热等

隔离标
识

在门／床、病历夹、腕带张贴蓝色接触隔
离标识

在门／床、病历夹、腕带张贴粉色飞沫隔离标
识

在门／床、病历夹、腕带张贴黄色空气隔离
标识

高风险
操作 伤口换药，阴道或直肠指检，接触体液等 气管插管及相关操作、吸痰及支气管镜检等 气管插管及相关操作、心肺复苏、吸痰、支

气管镜检及咽拭子采样等

患者隔
离
 

宜单间或同种病原体感染患者集中隔离，
条件不允许时，可采取床单元隔离或同种
病原体感染患者隔离于一室；应限制患者

的活动范围，减少转运 

宜限制患者的活动范围，患者病情允许时，应
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并定期更换；应减少转运，
当需要转运时，医务人员应注意防护；探视者
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宜与患者保持1m以上距

离；加强通风

原则上应尽快转运至有条件收治经空气传播
疾病患者的医疗机构或科室进行治疗，转运
过程中做好个人防护；宜安置在负压隔离病
房；患者病情允许时，宜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和限制其活动范围

医务人
员防护

 

进行可能发生喷溅的诊疗操作时，佩戴护
目镜或防护面屏和穿隔离衣或防护服

进行可能发生喷溅的诊疗操作时，佩戴护目镜
或防护面屏和穿隔离衣或防护服

进行可能发生喷溅的诊疗操作时，佩戴护目
镜或防护面屏和穿隔离衣或防护服

触患者血液等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物
质时必须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
套，手部皮肤有伤口时应佩戴双层手套

触患者血液等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物质时
必须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操作

完成后行手卫生

接触患者血液等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物
质时必须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

及时、正确执行手卫生 一般诊疗、护理操作时，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近距离（≤1m)接触患者时，佩戴医用防护口罩 进入隔离区域佩戴医用防护口罩



医务人员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p医疗机构相关科室应按规定配备：
l  工作服

l  一次性工作帽

l  医用外科口罩

l  医用防护口罩

l  护目镜/防护面屏

l  防护服

l  防渗透隔离衣

l  一次性乳胶手套

l  一次性鞋套

l  全面型防护面罩/全面型呼吸防护器 （三级防护）



防护用品 使用要求 注意事项

口罩
应根据不同的操作要
求选用不同种类的口

罩

l一般诊疗活动，可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手术室工作或诊疗、护理免疫功能低下患者、进行
有体液喷溅的操作或侵入性操作时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接触经空气传播或近距离（≤1m)接触经飞沫传播的传
染病患者或进行产生气溶胶操作时，应佩戴医用防护口罩。

l口罩应盖住口鼻部，保持密闭。
l一次性口罩一次性使用，口罩潮湿或受到患者血液等体液污染后，应立即更换

手套
应根据不同操作的需
要，选择合适种类和

规格的手套

l接触患者的血液等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及污染物品等时，应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并一用一丢弃
l进行手术、换药等无菌操作及接触患者破损皮肤、黏膜时，应佩戴一次性使用灭菌橡胶外科手套，并一用一丢弃

护目镜、
防护面屏  二选一即可

l在进行可能发生患者血液等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喷溅诊疗、护理操作时，应使用护目镜或防护面屏。
l为呼吸道传染病患者进行气管插管、气管切开等近距离操作，可能发生患者血液等体液、分泌物等喷溅时，宜使

用全面型防护面屏。
l佩戴前应检查有无破损，佩戴装置有无松脱。重复使用的护目镜和防护面屏每次使用后应彻底清洁消毒。

隔离衣与
医用一次
性防护服

应根据诊疗工作的需
要，选用隔离衣（一
次性隔离衣、重复使
用隔离衣）或医用一

次性防护服

l下列情况应穿隔离衣：①接触经接触传播的感染性疾病患者或其周围环境，如肠道传染病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
患者等时；②对保护性隔离患者，如大面积烧伤、骨髓移植等患者实施诊疗、护理时；③可能受到患者血液等体
液、分泌物、排泄物喷溅污染时。

l下列情况应穿医用一次性防护服：①接触甲类及乙类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患者时；②接触传播途径不明的新发传
染病患者时；③为高致病性、高病死率的传染病患者进行诊疗、护理操作时。

防水围裙
防水围裙分重复使用
的防水围裙和一次性

使用的防水围裙

l可能受到患者的血液等体液、分泌物等物质污染或进行重复使用医疗器械清洗时，应穿防水围裙。
l重复使用的防水围裙，每班使用后应及时清洗消毒，遇有破损或渗透时，应及时更换。一次性使用的防水围裙应

一次性使用，受到明显污染时应及时更换。

帽子 帽子分布质帽子和一
次性使用帽

l进行无菌技术操作，进入污染区、保护性隔离区域、洁净医疗用房等应佩戴帽子。
l帽子被患者血液等体液、分泌物等污染时，应立即更换。
l布质帽子应保持清洁，每次或每日更换与清洁。
l一次性使用帽子应一次性使用

医务人员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防护用品的穿脱流程



防护用品的穿脱流程



防护用品的穿脱流程



03
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

露与防护



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防护组织管理要求

   

• 各科室医院感染管理小组负责本科室感染

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防护工作，定期召开会

议

• 医疗机构应确保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管

理必要的经费投入，购进安全医疗器具，

保障个人防护用品及设备设施的供应

• 建立乙型肝炎病毒、梅毒等特殊防护药品

基数清单并保证供应，实行专人管理、用

后登记的制度

• 提供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防护信息和组

织相关培训，包括岗前培训、继续教育等

• 开展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风险控制，配

备足够人员，采取多形式、多举措保证落

实安全注射等措施，降低暴露风险

• 建立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目标性监测与

管理系统，完善暴露后的报告和处理程序，

规范暴露后评估、预防和随访的程序及管

理，了解暴露发生情况，找出薄弱环节和

高危因素，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 建立健全职工个人健康监测档案，做好感

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记录、医学记录和培

训记录的保存、管理、转移，并遵守知情

同意和保密原则



指意外被血源性传染病患者的血液、体液污染了黏膜

或破损的皮肤或被含有病原体的针头及其他锐器刺破

皮肤，有可能被感染或引发某种疾病潜在危险的情况。

血源性职业暴露

指在缺乏有效呼吸道防护措施或防护措施失效的情况

下，接触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如新冠病毒、结核分

枝杆菌等。

呼吸道职业暴露

• 指医院工作人员在从事医疗护理等相关活动过程中接触感染性病原体，从

而损害健康或危及生命的一类职业暴露

• 按照其传播途径可分为血源性暴露、呼吸道暴露、消化道暴露、接触暴露

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 occupational exposure）

职业暴露定义



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的预防原则

01

应尽可能优先采
用消除风险因素
的措施，如减少
不必要的注射和

锐器的使用

消除风险

03

包括成立职业防护委
员会，制订感染性病
原体职业暴露风险控
制计划，培训安全装

置的使用方法

管理控制

02

通过工程控制措施控
制或转移工作场所的
危害，如使用锐器盒

和安全注射工具

工程控制

04

通过改变不安全
操作行为减少暴
露发生，如不双
手回套针帽、安
全处置锐器等

行为控制

05

使用防护屏障或
装置，如护目镜、
手套、口罩和隔
离衣／防护服等

个人防护用品

原则：首先是消除风险，其次是进行工程控制、管

理控制和行为控制，最后是个人防护和接触后预防



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的具体措施

l 手卫生是预防感染性病原
体职业暴露最简单、最经
济、最有效的防护措施。

l 在操作时戴手套能减少刺
伤时血液入血、避免与感
染性物质接触，既保护医
务人员又保护患者。

l 虽然戴手套不能完全防止
针刺伤，但可以减少患者
血液通过损伤皮肤进入人
体的量，从而降低感染机
会

手卫生、戴手套
l 禁止双手回套针帽
l 禁止徒手取、卸或分离各

种锐器或针具
l 操作环境应宽敞、明亮，

禁止手持针、刀片等锐器
随意走动

l 禁止徒手传递锐器
l 正确处置使用后锐器
l 在处理血液或其他潜在污

染物质的过程中，应动作
轻柔，尽量避免喷、溅、
洒落等

安全规范操作

l 操作前评估患者能否配合，
有无狂躁或意识不清等情
况，操作中随时注意观察
患者的情况，衡量他们在
接受治疗时的舒适程度，
尤其是对自我意识很强的
患者

l 操作者评估发现可能出现
问题时，应尽量寻求其他
工作人员或患者家属的帮
助，同时告知患者操作中
避免任何突然的移动，以
防发生锐器伤

严密观察患者的情况
l 医务人员在进行侵入性诊

疗、护理、实验操作过程
中，要保证充足的光线，
场地开阔，注意环境对操
作者的影响。如果工作空
间过于拥挤狭小，探访者
和障碍物过多，光线不够
明亮，应该在操作前想办
法解决这些问题，确保操
作顺利，避免事故发生。

l 可采取改善照明，保持工
作场所整洁、工作台规范
布置、操作所需设备在伸
手可及范围内等措施

注意操作环境



选择合适防护用品
根据操作风险选择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
• 在进行可能有血液、体液喷溅操作时，除

佩戴口罩和手套外，还需戴护目镜/面屏
• 当操作喷溅面积较大，可能污染身体时，

还应穿防渗透隔离衣

正确使用防护用品
• 医务人员应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确

保防护效果

• 如戴口罩时要完全遮住口鼻，手套要检
查是否破损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



疫苗接种

编号 疫苗种类 WHO建议

1 卡介苗
不论在结核发病风险高或低的地区，都建议有职业暴露风险的未接种卡介苗的结
核菌素试验或γ-干扰素释放试验阴性人员（如医务工作者、实验室人员、医学生
和其他有职业暴露的人）接种

2 乙肝疫苗 建议既往未接种过乙肝疫苗且有感染风险人群（如可能在工作中接触血液和血液
制品的医务人员）接种

3 脊髓灰质炎疫苗 所有医务人员有必要全程接种

4 白喉疫苗 可能职业性接触白喉杆菌的医务人员需要接种

5 麻疹疫苗 所有医务人员都应具有麻疹免疫力或接种

6 风疹疫苗 如果风疹疫苗纳入国家规划，所有医务人员都应具有风疹免疫力或接种

7 脑膜炎球菌疫苗 可在初次接种后3-5年对有持续职业暴露风险的医务人员进行一次加强接种

8 流感疫苗 建议每年接种

9 水痘疫苗 未接种水痘疫苗和无水痘病史的医务人员需要接种两剂水痘疫苗

10 百日咳疫苗 优先接种



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后建议处理流程

Ø 如有伤口，
应 立 即 清
洗 伤 口 或
冲洗黏膜，
禁 止 对 伤
口 进 行 吮
吸、挤压

Ø 受伤部位的
伤口冲洗后，
应用75%乙
醇 或 者 0 . 
5%碘伏 进
行消毒，并
包扎伤口

Ø 用洗手液和流动水彻
底清洗被污染的皮肤，
用清水或无菌液体反
复冲洗被污染的黏膜
（口腔、鼻腔、眼睛）

Ø 局部紧急处理
后，应按照医
院流程进行报
告并接受进一
步的处置



特殊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的预防措施

l 新型冠状病毒

暴露者可选用

灭活疫苗、腺

病毒载体疫苗、

mRNA疫苗、

重组亚单位疫

苗进行接种预

防

l 病毒感染时，

结合患者病情

选择合适的抗

病毒治疗药物

l 对于明确的梅毒高风
险暴露，一般推荐在
暴露后尽快（最好在
24小时内）进行预防
性用药。

l 常用药物为苄星青霉
素，成人剂量一般为
240万单位，分两侧
臀部肌内注射。

l 对于青霉素过敏者，
可选用头孢曲松等药
物替代，一般采用头
孢曲松1g,每日1次，
肌内注射或静脉滴注，
疗程为10~14日；也
可考虑口服多西环素，
每次100mg,每日2次，
疗程为14日

l 暴露后应尽快开始预
防性用药，最好在24
小时内，不晚于72小
时，连续服用28日，
以达到最佳预防效果。

l 在暴露者可耐受的前
提下，给予4周的暴露
后预防性用药。

l 育龄妇女在预防性用
药期间，应避免或终
止妊娠。暴露后72小
时内应当考虑对接触
者进行重新评估，尤
其获得了新的接触情
况或源患者资料时。

l 如果证实源患者未感
染艾滋病病毒，则应
立即中断暴露后预防
性用药

l 进行基线检测，不推

荐采用暴露后预防性

用药。

l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如高病毒载量暴露源、

深度创伤性暴露等，

可在暴露后尽快（最

好在24小时内）咨询

感染科专家是否使用

直接抗病毒药物进行

预防性治疗。

l 若使用，应根据具体

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

和疗程，通常疗程可

能为4~12周

l 未接种疫苗者，暴露源明确为乙
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应给
予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并接种乙
型肝炎疫苗；暴露源明确为乙型
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阴性或情况不
明时，应接种乙型肝炎疫苗。

l 以前接种过疫苗，已知有保护性
抗体者，不需特殊处理

l 以前接种过疫苗，已知没有保护
性抗体者，暴露源明确为乙型肝
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或情况不明，
应给予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并接
种乙型肝炎疫苗；暴露源明确为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阴性，无
需治疗

l 如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状况不明确，
应采取注射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和接种乙型肝炎疫苗的措施，同
时进行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检测，
根据结果确认是否接种第2、3针
乙型肝炎疫苗

乙型肝炎病毒 丙型肝炎病毒 艾滋病病毒 梅毒 呼吸道职业暴露后



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后的随访

暴露后应在第1、3、6个

月分别进行乙型肝炎血

清学检测，包括乙型肝

炎表面抗原、抗－HBs、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抗

－HBc)等，观察是否感

染乙型肝炎病毒以及是

否产生保护性抗体

乙型肝炎病毒

暴露后接受至少6个月（暴

露后的第4周、第8周、第

1 2 周 及 第 6 个 月 时 ） 的

Anti-HIV追踪检测（对于

暴露者存在基础疾病或免疫

功能低下，产生抗体延迟等

特殊情况的，随访期可延长

至12个月），对预防性使用

药物的不良反应进行监测和

处理，观察和记录艾滋病病

毒感染的早期症状等

艾滋病病毒

分别在暴露后3个月、6

个月再次进行梅毒血清

学检测，如6个月后检测

结果仍为阴性，且期间

未出现梅毒相关症状，

基本可排除感染

梅毒

l 以相应呼吸道传染病最长

潜伏期为隔离观察期，对

在隔离观察期内发病的工

作人员，医院应对其进行

相应的检查和救治。

l 治疗结束后，按照相应解

除隔离标准要求解除隔离

呼吸道职业暴
露随访

暴露后第2~4周、第12周复查丙型
肝炎病毒RNA和追踪检测抗体。
Ø RNA检测：暴露后4周左右可进

行丙型肝炎病毒RNA检测，若
结果为阳性，基本可确定感染；
若为阴性，不能完全排除感染，
需进一步观察。

Ø 抗体检测：暴露后12周应进行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检测，若抗体
阳性，结合丙型肝炎病毒RNA
结果判断是否为现症感染；若抗
体阴性，一般可排除感染，但对
于免疫功能低下者等特殊人群，
可能需要延长至24周进行检测

丙型肝炎病毒



局部处理
• 发生职业暴露后，应立即进行局部处理

• 伤口：由近心端向远心端轻轻挤压，避

免挤压伤口局部，然后流动水冲洗伤口，

用75%酒精或者0.5%碘伏消毒后，包扎

• 黏膜：被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的黏膜，

用生理盐水冲洗

随访监测
• 建立职业暴露随访机制，对暴露者进

行定期（1w、2w、4w、8w、3M、

6M、12M）随访

• 监测健康状况，评估暴露后是否感染

评估与处理
• 携带盖章的情况说明和病历

至感染科就诊，抽血查“术

前病原”

• 根据检查结果评估是否接受

药物预防及明确随诊时间

登记与报告
• 书写情况说明并由科室负责人签字

• 持情况说明至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办公室

填写报告卡，详细记录暴露情况

血源性暴露后处理



现场处置

• 发生呼吸道暴露后，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呼吸
道，用规范实施手卫生后的手捂住口罩或紧
急外加一层口罩

• 按照规范要求脱卸防护用品，尽快撤离污染区

报告与评估

• 立即上报给科主任或护士长，准备书面情况
说明并签字，将情况说明拍照或电子版报告
至感控办

• 感控办工作人员根据具体情况，专家组评估
是否确实发生职业暴露

清洁消毒

• 用大量生理盐水或双氧水漱口
• 用棉签蘸75%乙醇轻轻旋转擦拭鼻腔
• 减少病原体在呼吸道内的残留

后续处理

• 若经评估后确实发生呼吸道职业暴露，暴露
人员应报告至指挥部，由指挥部组织专家诊
疗并安排隔离

• 暴露源患者诊断尚未明确的应尽快明确诊断

呼吸道暴露后处理





04
经空气传播疾病的职

业防护



经空气传播疾病的职业防护－以肺结核为例

为了保护医务人员的安全，避免医务人员在工作中因职业暴露感染经空气传播疾病

（肺结核），根据《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经空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规范》

《中国学校结核病防控指南》以及《医院隔离技术标准》等法律法规，制定经空气传

播疾病（肺结核）职业防护制度

行政管理措
施

环境控制措
施

个人防护措
施



行政管理措施

l 制订医院经空气传播疾病（肺结
核）防控计划和方案，做好风险评
估，识别处于不同风险的医务人员
以及对设备进行风险分类等

l 做好患者经空气传播疾病（肺结
核）防治知识的健康教育，注意咳
嗽礼仪和呼吸道卫生，包括患者正
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咳嗽或打喷
嚏时用纸巾掩盖口鼻、接触呼吸道
分泌物后正确实施手卫生、与其他
人保持1m以上距离等

l 优化就诊流程，应尽量缩短经空
气传播疾病（肺结核）患者在医院
进行各项检查的时间，减少其在非
隔离区域的停留时间

l 为医务人员提供足够且合格的个人防护用品。对医务
人员进行经空气传播疾病（肺结核）防控知识培训，包括
经空气传播疾病（肺结核）诊断、治疗、隔离与防护知识，
涉及标准预防与经空气传播预防、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选
择与佩戴、呼吸道卫生、手卫生及通风等相关内容

l 对患者实施有效的监测与治疗，做好预检分诊和患者病情
评估分流，防止或减少经空气传播疾病（肺结核）患者的误
诊和漏诊。为疑似感染患者发放医用外科口罩，并指导其正
确佩戴。及时引导患者至有关专科医疗机构或专科门诊就诊。
转运时，医务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医务人员尽量避免进入
隔离病房和进行产生气溶胶的相关操作如气管插管、心肺复
苏、支气管镜检、吸痰、咽拭子采样、尸检以及采用高速设
备（如钻、锯、离心等）的操作等



空气净化与消毒应遵循《医院空气净化管理标准》的相关规定，物体表面清洁与消毒应遵
循《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医疗器械、器具和物品的清洗、消毒或灭菌应
遵循消毒供应中心管理“两规一标”及相关标准的规定，患者转出、出院或死亡后，应按
照《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终末消毒。清洗、消毒产品应合法、有效。患者
死亡后，应使用防渗漏的尸体袋双层装放，必要时应消毒尸袋表面，并尽快火化。患者诊
疗过程所产生的所有废物均按医疗废物进行规范处置

l 使用空气净化设备，降低病原体浓度和减少扩散等

l 加强通风、定时换气可以降低空气中病原体的浓度，
从而降低暴露风险，是防控经空气传播疾病（肺结核）
传播的有效手段，首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

l 紫外线照射消毒可有效清除空气中经空气传播疾病
（肺结核）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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